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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公众号 ☆本资料于2021年 4月编写，如遇系统更新等原因，以实际操作为准。

业务流程图

原参保地办理停保

在广州市就业并参加
基本养老保险

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广州市各区
社保经办机构申请转入

广州市各区社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信息确认
后发出《联系函》至原参保地社保机构

原参保地社保机构下载《联系函》，核对信息生成
转移《信息表》至广州市各区社保经办机构

广州市各区社保经办机构收到并下载《信息表》
完成审核受理确认

原参保地社保机构收到《信息表》
指令，办理基金划转手续

广州市各区社保经办机构收到
转移基金后，核对转移金额，
并办结确认

温馨提示： 
① 从 2020 年 7 月起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省

转移接续所有新增业务通过部转移系统进行信息交换，不再

邮寄纸质表单。同时规定跨省转移时限调整为 15 个工作日，

这个时限不包含补充材料、转移平台数据问题以及基金划转

到账时间。

② 宣传单张将根据政策

出台修改完善，具体以各

区社保经办机构实际经办

规定办理。

失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
龄符合退休条件的（当前

为失业状态）

在职人员达到法定退休
年龄（当前为参保状态）

参保人未达到法定退休年
龄（当前为在职或失业）

到户籍所属区退休管理办
申请办理退休手续；非本
市户籍人员到广州市任意
区社保申请办理退休手续。

可领取《确认表》自存
领取《确认表》

后自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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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携带材料

①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具体包括社会保障（市民）卡、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护照 ；
②如申请人男性年满 50 周岁或者女性年满 40 周岁的，还需携带户口本原件。

养老保险跨省转出

    注：2010 年 1 月 1 日后外省户籍男性年满 50 周岁和女性年满 40 周岁在本省首次参保的（以实际按月缴费时间
为准），在新参保地建立的是临时账户，记录单位和个人全部缴费 , 缴纳建立临时账户前应缴未缴养老保险费的，
临时账户性质不予改变。参保人再次跨省流动就业，封存原临时账户，待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，由待遇领取地社会
保险经办机构统一归集原临时账户。其中，只有临时账户的，由户籍地负责归集归并，并在办理转入手续的同时进
行参保信息登记，核发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。

备注：

① 除有特别说明外，所有原件仅供社保经办机构审核、扫描存档；

② 如存在特殊情况，还需提供相关政策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；

③ 他人代办的，需提供申请人和代办人双方身份证件原件；单位办理不便提供员工身份证件原件的，可填写《办理社会保险业务人员信息明细》表格，加盖单位公章；

④ 上述所有材料均需电子归档，如为首次扫描录入证件库或证件库原有证件需更新的，需核对有效身份证明原件。

携带材料

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出、转入

一、转入条件

（一）跨省流动就业人员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(非临时账户 )，

可以申请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：

1、男性不满 50 周岁、女性不满 40 周岁在广州市就业继续参保的。

2、返回户籍所在地就业参保的。

3、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调动，且

与调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。

4、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，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，且在基本

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 10 年，按规定将基本养老保险关

系转回上一个缴费年限满 10 年的原参保地，或因没有满 10 年参保地转

移至户籍所在地的。

    注：临时账户指 2010 年 1 月 1 日后外省户籍男性年满 50 周岁和女

性年满 40 周岁在广东省首次参保缴费的（以实际按月缴费时间为准）。

二、携带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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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具体包括社会保障（市民）卡、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

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护照。

如申请人为男性年满50周岁、女性年满40周岁，还需携带本人户口本原件。

如申请人属于经县以上组织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从省外调动入广州市的需提

供批准部门开具的人事调动批准材料（如调令、商调函等）原件。

如申请人转入的缴费年限存在两地重复缴费办理退款时，还需提供以下材料（办理转入申请时提供）：

①填写《异地转入养老保险重复缴费处理意见书》；

②提供申请人本人如下任一账户信息材料（复印件需填写账户名称、申请人证件号码、本人签名确认）：

已激活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（市民）卡、广州开设的活期类银行结算存折、银行卡（银行卡反面须有持卡人签名）的原

件及复印件（其中工行、农行、建行、中行、农商行、邮储银行无需经中国人民银行中转，转移基金到账较快）。如同意

退款至社保系统默认的社保（市民）卡账号的，可以不提供以上银行信息资料。

《转移信息表》存在信息不全影响正常办理转入确认时，若申请人同意签名选择特殊处理办法的（不影响申请人待遇的前

提），还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①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具体包括社会保障（市民）卡、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

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护照；

②填写《养老保险关系省外、部队转入确认告知书》（此表根据业务需要办理业务时填写）；

③存在因《转移信息表》历年缴费明细信息不全、未显示建立个人账户前实际缴费年限（仅限于合同制职工、临时工

1995 年 12 月前）的缴费记录明细，由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出具《协办函》邮寄至转出地社保经办机构填写并加盖业务公章，

再邮寄回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补录入。

备注：

① 除有特别说明外，所有原件仅供社保经办机构审核、扫描存档；

② 如存在特殊情况，还需提供相关政策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；

③ 他人代办的，需提供申请人和代办人双方身份证件原件；单位办理不便提供员工身份证件

原件的，可填写《办理社会保险业务人员信息明细》表格，加盖单位公章；

④ 上述所有材料均需电子归档，如为首次扫描录入证件库或证件库原有证件需更新的，需核

对有效身份证明原件。

1、自2021年4月1日起，参保人在省内流动就业参保的，不再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手续。由最后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做好数据归集工作。
2、参保人在省内有多个个人账户且存在重复缴费的情况，需参保人确认保留最终的养老保险关系，填报退款申请表后，同步删除其他养老保险重复缴费记录，
对应的个人账户退返给参保人。

省内不转移省内不转移


